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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立：地产热会给中部崛起帮倒忙(12月20日)

文章作者：尹中立

    据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为“中部崛起”制定政策方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完成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

城市金融生态评价报告》得出的结论— —东、中、西三个区域的金融生态比较而言，中部的金融生态得分最差。既然中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最

差，那么，中部凭什么崛起？ 

  产业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一个新的产品一般首先在发达国家问世并成长起来，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阶段，该产品的利润率就会下降，

这时该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就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比发达国家要便宜，可以使成

本降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接纳了数以千亿计的国际资本的输入，其本质就是世界制造业由欧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向我国的转

移，这是从全球视野来看的产业转移规律。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同样会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制造业会由成本高的地区向成本低的

地区转移，即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因为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生产成本逐渐上升，迫使制造业向中部地区迁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中部地区的吸引力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资本会向中部地区集中，中部自

然就会崛起。可见，“中部崛起”不只是一句口号，一种期盼，它反映的是一种规律。2002年之后，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确实出现了向中部倾

斜的趋势，中部地区吸引外资的比例由2002年的8.5％增加到2004年的15.4％，两年时间翻了一倍。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看，2003

年之后，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和西部。 

  但需要强调的是，中部崛起取决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单位产品经营成本的落差。同一种产品在不同地区的经营成本的差异主要有三

个方面: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前面两项比较好理解，第三项所谓的交易成本不是指产品到市场出售所发生的费用，它是指企

业之外的对公司经营有影响的各项成本费用的总称，例如，当一家公司与客户发生债务纠纷时，法院的判决是否公正以及判决的执行是否有

力等直接影响到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状况。公司的应收账款发生的损失这就是公司运营过程中的交易成

本，它与社会诚信和司法公正直接相关。交易成本是一个非常难以量化的指标，我们可以用银行的资产质量这个指标来替代，毫无疑问，社

会诚信和法制环境好的地区，银行的资产质量会高。也就是说，银行的资产质量好的地区，交易成本就低；银行资产质量差的地区，交易成

本就高。 

  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不同地区的成本的比较关键看土地成本和交易成本。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土地成本会高于中部地区，但东部地区的社会法制及社会诚信环境比较好，东部地区的交易成本一般比中部地

区要低，只有当中部地区的土地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而交易成本差异不大的情况下，资本才会由东部地区向中部转移，否则，资本不会

从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资本转移的规律已经在中国产生作用。开放初期的资本以港、台资本为主，当时在深圳特区的带动下，珠江三角洲

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地区。在外资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作用下，珠三角的土地市场和住房市场首先发展起来，同时，珠三角的房地产价格也

迅速上升。而长三角地区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落后于珠三角地区，就在珠三角地区的土地价格与劳动力成本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

时，长三角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却一直保持不变。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深圳的住宅价格就突破了5000元的价位，而当时的上海市的

住宅价格只有2000元左右，上海的平均房价不到深圳的一半。相应的，深圳的平均工资成本比上海高出一倍以上。 

  上述结果导致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流入中国的外资向长三角转移。统计资料显示，1992年珠江三角洲实际利用外资占

33.6％，2000年之后，开始直线下降，2003年仅为14.8％，而长江三角洲的实际利用外资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由1992年的20％上升到

2003年的近40％。 

  当然，除了珠三角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因素之外，交易成本的差异也是导致资本向长三角转移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研究表明，长三角的金

融资产质量得分是79.93，而珠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质量得分只有44.57，长三角的交易成本明显比珠三角地区低。也就是说，到上个世纪

90年代后期，长三角的土地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明显低于改革开放的始发地珠三角，这就是9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北上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产业转移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决定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土地价格(或房地产价格)，

二是交易成本，即社会的诚信环境。东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飙升为中部地区带来了产业转移的良好机遇。 

  从中部地区的角度来考察，要吸引资本就必须从降低交易成本和土地成本上下功夫，应该从制度建设入手，为资本转移创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根据我们的研究中部地区在土地成本上有一定的优势，但交易成本方面比东部地区有很大的劣势，东部地区的金融资产质量得分为

59.01，长三角地区的得分为79.93，而中部地区的得分只有33.41。因此，中部地区要想吸引资本向该地区集中，就应该两手抓:一方面要

控制土地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抓诚信文化建设和法制的建设。 

  但遗憾的是，大部分中部地区的政府却在做妨碍资本转移，妨碍中部崛起的事情。它们不是在为中部崛起创造条件，而是以“中部崛起”

为题材，大炒房地产。有不少中部地区的城市明确提出以房地产为主导产业，导致最近两年来这些城市的房价地价上涨速度领先于全国平均

水平，甚至比火热的长三角的城市还热。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地价增长率前十名的城市基本上是中部地区的城市，地价综合增长率排

在前面的城市依次是:成都，17.51％；沈阳，16.47％；武汉，14.43％；福州，13.58％；南昌，12.81％；贵阳，10.87％；西安，

7.54％；长沙，6.93％；银川，6.56％；南京，6.52％。在累计增长率大于10％的6个城市(成都市、沈阳市、武汉市、福州市、南昌市、

贵阳市)中，有4个城市为中、西部城市，所占比例高达66.67％，而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则没有一个城市的四个季度累计增长率超过10％。

居住用地价格增长率较高的城市为合肥、武汉、南昌、天津、上海，增长率分别为14.00％、7.30％、5.95％、5.85％和3.61％，同样是

以中部城市为主。笔者在这里用的主要指标是地价而不是房价，其原因是地价的统计比房价更准确、科学。根据常理，房价的上涨速度应该

比地价更快些。 



  在国家出台政策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时，依然有不少城市“顶风作案”。例如，在今年6月初，中央派出了四个检查组，奔赴八个省市

检查稳定房价工作的落实情况，这次被选中的八省市分别是北京、河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重庆。这些都是最近一年多时间

以来房价和房地产投资涨幅较快的省市，主要以中部地区为主。检查结果表明，各省市对中央的宏观调控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不论是经济发

达地区还是欠发达的地区，从表面上看都落实中央的文件精神，但在认识上依然存在不足。例如，根据七部委文件的规定，“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享受优惠政策普通住房的具体标准… …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具体标准要报建设部、财政部、税务

总局备案后，在2005年5月31日前公布”。就在6月1日前三天，建设部又专门下文督促此项工作的落实情况，但从调查组汇报的情况看，除

了少数省市按时公布了具体的标准以外，其他大多数城市并没有积极响应七部委文件的精神。大部分省市还在观望、等待，有的省市在6月

上旬(调查组离开之后)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各地都有几乎一致的理由，都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错误地认为房地产价格高一些不要

紧，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的认为房价高是东部少数地区的问题，本地房价平衡，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不适用于本地，不宜笼统

“吃药”。 

  总之，很多中部地区企图通过炒作房地产的方式实现中部崛起，真乃南辕北辙。 

文章出处：《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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